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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中小学今日正式开学
各学段教育收费标准公布

■记者 张贞林

本报讯 今天，全市中小学
生背上书包，走进装扮一新的
美丽校园，开启新学年的学习
之旅。

近段时间，受低温雨雪冰冻
天气影响，为了确保春季开学顺
利，全市教育系统派出 127个检
查组，深入各学校和校外培训机
构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面
落实新学期教师到岗、教材到位

及新学期开学各项准备工作。
春季开学前，市市场监管

局、市教育局对全市各学段教育
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及相关政策
依据等集中公示，要求严格执行
教育收费政策，不得擅自增设收

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
费标准。严格落实教育收费公
示制度，继续加大教育收费督导
检查力度，对教育乱收费行为必
须“零容忍”，一经发现，坚决查
处，绝不姑息。

城区公办幼儿园收费项目
包括保教费、伙食费、体检费、
基本医疗保险费、乘车费、外出
活动费。

十堰城区公办省级示范幼儿
园保教费标准为450元/生·月，十
堰城区公办市级示范幼儿园保教
费为400元/生·月。

幼儿园伙食费、体检费、乘车
费、外出活动费由各幼儿园据实收
取，收费实行自愿、不营利原则。

基本医疗保险费为 380 元/
人·学年。

公办小学收费项目有教辅材
料费、基本医疗保险费、伙食费、
课后服务费。

教辅材料费按各学年省物价局、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核定的最新收费
标准执行，据实收取，不得营利。

基本医疗保险费为380元/人·
学年。

伙食费据实收取，收费实行
自愿、不营利原则。

课 后 服 务 费 为 城 区 80 元/
生·月，县（市）区 70元/生·月。

公办初中收费项目有教辅材
料费、中考考试费、基本医疗保险
费、伙食费、课后服务费。

教辅材料费按各学年省物价
局、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核定的最新
收费标准执行，据实收取，不得营利。

中考考试费每生 90元。
基本医疗保险费为380元/人·学年。
伙食费据实收取，收费实行

自愿、不营利原则。
课 后 服 务 费 为 城 区 80 元/

生·月，县（市）区 70元/生·月。

公办高中收费项目有高中学
费、住宿费、教科书费、教辅材料
费、高考考试费、普通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费、高考体检费、基本医疗
保险费、军训服装费、伙食费。

高中学费为省级示范（重点）
普通高中和市级示范（重点）普通
高中学费标准为每生每学期 900
元，一般普通高中学费标准为每
生每学期 630 元，中外合作办学
学费标准为每生每学期 6000元。

住宿费各校根据发改部门批
复的各校住宿费收费标准收取。

教科书费按各学年省物价
局、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核定的最
新收费标准执行，据实收取，不得
营利。

高考考试费中，高考必考和
选考考试为 35元/生·科，省级教
育考试机构组织的各类艺术专业
（含技能测试）统考或者联考收费
标准为 35元/生·科，主考学校组
织的各类艺术专业考试（含技能
测试）收费标准为60元/生·科。

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费

为25元/生·科。
高考体检费 71元/人。基本

医疗保险费为 380元/人·学年
军训服装费和伙食费据实收

取，收费实行自愿、不营利原则。

中职学校的住宿费分为几类：
5.1㎡以上（四人间，含室内

卫生间面积）为 1200元/生·学年
（未安装空调），4.1㎡—5㎡以上
（为 1000 元/生·学年（未安装空
调），3.1㎡—4㎡为 800元/生·学
年（未安装空调），3㎡以下为 500
元/生·学年（未安装空调）。

没有达到相应条件的，应继
续按照每生每学年 400 元的标
准收费。

中职学校增装空调的学生宿
舍在此标准上，可加收住宿费，每
生每学年增加的住宿标准为 4人
间 120 元、5—6 人间 80 元、7—8
人间60元。

如发现学校存在违规收费，
可拨打监督电话举报：市市场监
管局12315，市教育局8699898。

为促进茅箭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建
设，2023年茅箭区启动“‘茅’发展

‘箭’良策——茅箭区高质量发展
‘金点子’征集”系列活动。经过线
上线下征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踊
跃参与，活动举办方累计收到各类
参赛作品 3000余件。

按照活动规则，经过初选、复评、
终审等程序，现将此次活动的获奖名
单公示（详情扫描右边二维码）。

公 示 时 间 为 2024 年 2 月 26
日—3月 1日。公示期间，若发现获
奖作品涉及抄袭、剽窃等侵犯他人
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情形的，
请于 2024年 3月 1日前将意见（意

见需提供获奖作品涉及抄袭或剽窃
等情形的原图片资料及说明）发送
到邮箱 1021471530@qq.com。一
经查实，将根据规定取消该作品的
获奖资格，获奖作品的奖金、证书待
公示结束后由工作人员联系获奖作
者进行发放。

特别说明：所征集作品的著作
权、修改权和使用权、许可使用权均属
于主办方所有。如参赛作品发生侵权
纠纷，由作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同时
活动举办方有权追回授予的奖金。

茅箭区高质量发
展“金点子”征集活动
组委会

2024年2月26日

湖北超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 人 高 运 地（ 身 份 证 号 ：

422623××××××××331X）现将十堰市茅
箭区人民法院（2022）鄂0302民初368
号民事判决书和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鄂03民终3708号民事判决书及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鄂民申
2409号民事裁定书确定的全部债权依法
转 让 给 白 维 琴（ 身 份 证 号 ：
420322××××××××392X），双方已于2024
年2月18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请你自收
到该通知后向白维琴履行全部义务。

通知人：高运地
2024年2月26日

十堰鄂西北小商品批发市场管理
有限公司、十堰市金叶置业有限公司：

2024年 1月 17日，我司与孙沵鑫
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将我司对贵司
在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23）鄂
03民终 2391号民事判决书的全部债
权（除十堰市鄂西北小商品批发市场
管理有限公司已经支付捌拾捌万元及

十堰金叶置业有限公司已经支付壹拾
万元整合计玖拾捌万元以外的全部债
权）转让给了孙沵鑫。

现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贵司，请
贵司将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23）
鄂 03民终 2391号民事判决书中的全
部债权按期足额支付给孙沵鑫。

通知人：湖北舒雅建筑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2月26日

关于茅箭区高质量发展“金点子”征集活动结果的公示 债权转让通知书

债权转让通知书

各学段教育收费标准公示


